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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上午在海尔科创生态园
生态品牌中心大楼中 118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占公司监事总数的 100%，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4年 3月 12日以邮
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大林先
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如下：
1、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共召开 5次会议，并列席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听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运

作等方面的情况，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并严格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定对公司定期报告及年度
内有关情况进行了审核。

2、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

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的决策
审批程序等进行了监督，通过列席历次董事会会议和出席股东大会，履行了监督职责，认为公司的决
策程序合法，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从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和广大股东合法权益的立场出发，认真审核了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HLB Hodgson Impey Cheng Limited）出具
的财务报告审计意见，认为其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是客观公正的。

（3）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股东的关联交易均按市场定价原则执行，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

司董事会在进行有关关联交易表决时履行了诚信义务。 关联交易的进行方式是公平、合理的，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审阅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认为其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实施情况及效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HLB

Hodgson Impey Cheng Limited）分别出具了中国会计准则审计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报告。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A 股年报）、刊登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上的 2023 年度业绩公告，以及公司将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的 H股年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对＜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审核意见的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
知》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后，我们认为：

1、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2、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实际情况。
3、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HLB Hodgson Impey

Cheng Limited） 审计的公司 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4、截至提出本意见时，未发现参与 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审计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
六、《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公司拟定的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

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8.04 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7,471,472,992.22元，占公司 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的 45.02%。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
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
主要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建设、对外投资、研发投入和日常运营，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更好的回报投资者。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5。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关于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表决

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与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风险控制制度》等的要求，公司通过查验海尔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尔财务公司”）资质证照证件资料，取得并审阅其 2023 年度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报表，公司对海尔财务公司与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贷、投资、稽核、
信息管理等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定及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同时由审计机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专项说明，认为海尔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格遵守《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资产负债比例符合该办法的规定要求，报告期内，风险控制体系不存在重大缺
陷。 报告期内，公司与海尔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存在风险问题。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关于
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海尔
智家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八、《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额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保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7。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

资金衍生品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8。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基于业务需求，拟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于该业务开展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内容详见与本公
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可
行性分析报告》。

十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大宗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大宗
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09。

十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大宗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表决结
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基于业务需求，拟开展大宗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于该业务开展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内容详见与
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大宗原材料套期保值
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十三、《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环境、 社会与管治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环
境、社会与管治报告》。

十四、《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
权 0票）

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1。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五、《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 修订内

容参见本公告附件：《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的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附件：《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的内容》
根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并结合拟对《公司章程》作出的修改，公司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

修改，具体如下：

序
号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修 改 依 据 或 原

因

1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监事会工作的规范性 、
有效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
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 》《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
备条款》（以下简称 《必备条款》）、《关于香港上市对公司
章程作补充修改的意见的函 》（以下简称 《修改意见函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证券上市规则》《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特制定本议
事规则。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完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治理结构，确保监事会工作的规范性 、有效
性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有关法规规定 ，
特制定本议事规则。

删除失效规则 ，
完善表述

2
第一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其中一
人出任监事会主席，可以设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 、副主席
的任免，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第一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其
中一人出任监事会主席，可以设副主席。 监事会主
席、副主席的任免 ，应当经二分之一以上监事会成
员表决通过。

原 援 引 的 香 港
规则已失效 ，根
据 境 内 法 律 相
应调整

3 第二条……7、依照 《公司法 》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对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第二条……7、依照 《公司法 》的规定 ，对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根 据 《 新 公 司
法》规定的调整

4 第十六条 经监事会主席或二分之一以上监事提议 ，可召
开监事会临时会议。 删除 与 第 十 五 条 有

冲突

5
第十九条 监事会会议由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出席方为
有效，每一监事有一票表决权。 监事会作出决议 ，应当由
三分之二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第十八条 监事会会议每一监事有一票表决权 。 监
事会作出决议 ， 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监事会成员
表决通过。

原 援 引 的 香 港
规则已失效 ，根
据 境 内 法 律 相
应调整

6

第二十五条本议事规则未做规定的 ，适用 《公司章程 》并
参照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必备条款》及《修改意见函》的有关规定执行 。

第二十四条 本议事规则未做规定的，适用 《公司章
程》并参照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及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

删除失效规则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 2024-005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04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

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6,596,615,045.87元；2023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8,281,479,205.57 元，截至 2023 年度母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484,026,291.62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3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除回购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外，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8.04 元（含税）。 截

至目前，公司总股本 9,438,114,893股，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 145,238,037 股，以此计算拟派
发现金红利的总股本为 9,292,876,856 股，分红金额 7,471,472,992.22 元（含税），对应本年度公司现金
分红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45.02%（2023 年度， 公司分别以 14.3 亿元人民币回购 A
股、2.0亿元港币回购 H股，若将此计入现金分红，则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例为 54.7%）。 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建设、对外投资、研
发投入和日常运营，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更好的回报投资者。

注：支付给 D股、H股等外资股股东的股票分红以外币支付的，涉及汇率按《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后附规定兑现：

第二百七十六条 ……用外币支付的股票分红、现金分红或其他款项的，适用的兑换率为宣布股
利和决定支付其他应付款项前一星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有关外汇的买卖中间价。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
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 本年度公司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将构成差异化分红。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经审议一致通过了《海尔智

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
议详情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编号：临 2024-003）。

（二）监事会意见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公司监事会经审议一致通过了《海尔智

家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认为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建立稳定的投资回报机制，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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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而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的通知》

（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 16号”）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
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了解释 16 号，该解释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公司根据财政部解释 16 号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并于 2023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二）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解释 16号的相关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国家财政部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
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施行日期开始执行上述新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解释 16号规定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
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
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
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企业对该交易因
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2023年 1月 1日，会计政策变更对互抵前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影响如下：

项目 政策变更前 （元） 变更影响（元 ） 政策变更后 （元）

互抵前递延所得税资产 4,038,915,158.86 868,657,062.49 4,907,572,221.35

互抵前递延所得税负债 4,673,734,789.63 868,657,062.49 5,542,391,852.12

互抵金额 -2,314,874,230.44 -868,657,062.49 -3,183,531,292.93

互抵后递延所得税资产 1,724,040,928.42 1,724,040,928.42

互抵后递延所得税负债 2,358,860,559.19 2,358,860,559.19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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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国会计准则审计机构）、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机构）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不适用
●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宜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中国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议案》《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续聘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HLB Hodgson Impey Cheng Limited，以下
简称“国卫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 相关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为确保公司 202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并考虑到和信会计

师事务所、国卫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具备中国会计准则审计、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所需的专业资格，服务
团队分别具备多年为境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
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的工作要求，公司拟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 年度中国
会计准则财务报告与内控报告的审计机构；拟续聘国卫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 年度国际会计准则
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二、拟聘任中国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1987年 12月成立（转制特殊普通合伙时间为 2013年 4月 23日）；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注册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 59号盐业大厦七楼；
（5）首席合伙人：王晖；
（6）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末合伙人数量为 41 位，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241 人，其中签署过证

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41人；
（7）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2022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 31,595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23,342 万

元，证券业务收入 13,519万元。
（8）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 54 家，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农林牧渔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金融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业、综合业等，审计收费共计 7,656万元。 和信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与本公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客户为 42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购买的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0,000万元， 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

定，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 次、 监督管理措施 3 次、 自律监管措施 1

次，未受到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从业人员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 次、
监督管理措施 4次、自律监管措施 1次，涉及人员 11名，未受到刑事处罚。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1） 项目合伙人左伟先生，199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8 年

开始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从业期间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等证券服务，有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经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近三年共签署或复核了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2份。

（2）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祥智先生，201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15年开始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现任和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近三年共签署或复核了上市
公司审计报告 1份。

（3）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巍坚先生，1998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1993年开始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从业期间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等证券服务，有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经验，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近三年共签署或复核了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6份。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左伟先生、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祥智先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巍坚先生近三年均不

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
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 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左伟先生、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祥智先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巍坚先生不存在违反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 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依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因素，结合公司年报相关审计需

配备的审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量综合考量后确定，公司 2024 年度审计费用 878 万元（其中年报审计
费 655万元，内控审计费 223万元），与上期费用相同。

三、拟聘任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1）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1983年成立；
（3） 注册地址：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毕打街 11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31字楼；
（4） 执业资质：香港执业会计师；
（5） 是否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6） 公司主席: 郑中正；
（7）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截至 2023 年末，拥有董事 14 名，在 2024 年 2 月份国卫会计师事务所又

新增 3名董事, 合共董事 17名；
（8）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为大约 100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公司审计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房地产和建筑、证券投资、家电和家居、矿产、汽车、医药、化工原料、食品生产等。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根据香港会计师公会的执业要求购买职业责任保险，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

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3. 诚信记录
国卫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沒有受到香港会计师公会自律监管措施、 无刑事处罚和

行政处罚等。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1） 项目董事邱伟业先生，2007 年加入国卫会计师事务所并在同年开始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邱伟业先生在 2017年成为香港会计师并在 2022年注册成为执业会计师。 邱伟业先生长期从事证
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方家耀先生，2023 年 2 月升任为国卫会计师事务所董事，2014 年开始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方家耀先生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 诚信记录
上述项目成员不存在违反法规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

性的其他经济利益。 项目成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未受到证监会及派出机
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也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
措施、纪律处分。

3. 独立性
项目董事邱伟业先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方家耀先生不存在违反《香港会计师公会所颁布的道

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经合理考量工作范围及行业标准， 确定 2024 年度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报告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89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 374万元，审阅持续关联交易审计费 15万元），较上期费用相同。
四、拟聘任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中国

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议案》《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国卫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能力进行了评估， 认为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服务团队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
能力，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的工作要求；国卫会计师
事务所满足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综上，为确保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及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向董事
会提议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与内控报告的审计机构；同意
向董事会提议续聘国卫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年度国际会计准则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3月 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中国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议案》《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国际会计准则审计机构的
议案》，同意聘任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国卫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
相应的审计费用。

（三）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

五、报备文件
（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等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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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预计担保额暨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详见“二、预计担保情况”。
● 2024年度预计担保额度：3,350,000万元。
● 对子公司担保累计数额：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228,647

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 本次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需要，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等事项时，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
互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3,350,000万元。

前述担保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向供应商等申
请应付账款结算、为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增资方式向子公司提供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时，为其实际
发生金额提供担保等，但不包括公司及子公司以其财产或权利等为其自身从事上述活动所提供抵押、
质押等类型担保。 担保期限自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预计公
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事项时为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的相关规定，2024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担
保额的议案》，同意前述年度担保预计事项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24年度预计担保情况
根据子公司 2024年度发展预期和资金需求预算，公司拟在担保期限内向下列子公司提供合计不

超过 3,35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相关子公司（被担保人）信息及预计担保额度如下（表一）：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 册 资 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预 计 担 保 额 度

（万元）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箱有限公司 100 26,246 李伟杰 生产特种无氟电冰箱及其
售后服务等 300,000

2 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100 4,900 李伟杰 电器 、 电子产品及相关配
件制造 380,000

3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100 96,709 付松辉 空调器 、制冷设备研发 、生
产、销售与售后服务等 300,000

4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0 / / 250,000

5 青岛海尔暖通空调设备有限公
司 99 40,000 赵立国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等 230,000

6 青岛海尔制冷电器有限公司 100 30,000 李伟杰 家用电器制造 ； 日用家电
零售；货物进出口 250,000

7 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 100 8,000 邓邱伟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300,000

8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100 / / 家用电器采 购 、 批 发 、零

售、进出口等 440,000

9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00 / / 控股公司 250,000

10 Candy S.P.A. 100 / / 控股公司 650,000

合计 3,350,000

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事项的前提下， 董事会授权总裁办公会等决定公司前述每一笔担保的
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公司对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以及代表
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前述对子公司担保额度调整等事项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若实际发生金额及履行情况等有所更新，公司将按规定披露进展情况。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二）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资 产
负 债
率

营业收入

1 青岛海尔特种电冰箱
有限公司

2,257,294,289.1
9

1,102,471,197.
89

1,074,613,506.
70 - 1,154,823,091.3

0 49% 6,302,388,730.
10

2 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
公司

3,077,609,069.3
5

2,299,371,321.
56

2,250,095,674.
54 - 778,237,747.79 75% 9,924,185,449.

82

3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
限公司

6,841,686,089.5
6

4,402,649,886.
06

4,014,066,662.
19 - 2,439,036,203.5

0 64% 5,746,807,262.
48

4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

40,123,138,763.
90

32,045,181,07
4.31

31,199,806,27
9.75

2,369,120,00
0.00

8,077,957,689.5
9 80% 26,707,086,26

4.44

5 青岛海尔暖通空调设
备有限公司 759,213,688.50 377,057,775.93 307,664,190.93 50,000,000.00 382,155,912.57 50% -

6 青岛海尔制冷电器有
限公司

1,913,320,496.5
7

1,695,982,985.
57

1,671,357,985.
57 - 217,337,511.00 89% 9,747,045.76

7 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
司 752,468,552.91 433,839,241.46 418,213,304.35 - 318,629,311.45 58% 1,648,125,075.

80

8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28,458,655,459.
27

15,969,647,87
4.19

12,428,293,88
1.11

8,480,935,81
0.16

12,489,007,585.
08 56% 17,657,488,12

9.69

9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Holding
Company Limited

7,555,194,273.3
2

3,638,772,926.
18

1,789,262,115.
22

1,034,286,45
1.77

3,916,421,347.1
4 48% 6,570,589,550.

45

10 Candy S.P.A. 19,792,031,880.
89

18,628,958,66
4.86

12,555,219,59
5.78

5,633,586,78
9.37

1,163,073,216.0
3 94% 15,757,300,35

4.78

四、 年度预计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尚未与银行等相关方签订担保合同或协议的， 实际担保金额将以实际签署并

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主体、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就公

司及子公司担保事项及相关担保合同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控制公司财务风险。
五、 2023年度及最新的的担保发生情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228,64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1.9%，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4.8%。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
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形。

截止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担保情况如下：
（一）担保进展情况
目前担保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提供担保的金额余额

1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3,650

2 青岛海尔暖通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15,000

3 青岛海绿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15,923

4 青岛海尔制冷电器有限公司 50,000

5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393,805

6 Candy S.P.A. 463,494

7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100,170

8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35,958

合计 1,277,999

注：上述担保金额涉及外币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4年 2月 29日外汇汇率折算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经营范围

1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98

青岛

宋玉军 家用电器研发 、 制造 、
安装、销售等

2 青岛海绿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89 王军 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 处
理、危险废物经营

为避免重复表述，上述被担保人（被担保子公司）基本信息仅列示未在本公告“表一”中出现的公
司信息。 因此欲了解完整被担保人（被担保子公司）信息，应同时参考上表及“表一”。

（2）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2023年度），前述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资 产
负 债
率

营业收入

1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6,927,606,211.4 4,142,274,79
6.4

4,072,609,68
4.6 - 2,785,331,4

15.1 60% 1,811,922,86
5.1

2 青岛海绿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660,242,559.5 600,396,755.1 371,928,917.2 159,226,44
8.0

59,845,804.
5 91% 558,978,393.

7

注：（1）上述财务数据涉及外币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3 年 12 月 31 日外汇汇率折算；
（2）为避免重复表述，上述被担保人财务状况仅列示未在本公告“表二”中出现的公司信息。 因此欲了
解完整被担保人财务状况，应同时参考上表及“表二”。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担保涉及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类型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1 1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
总公司 国开行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后

两年
不超 过 0.365
亿人民币

2 4 青岛海尔暖通空调设
备有限公司 建行海尔路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不超过 13 亿
人民币

3 5 青岛海绿源循环科技
有限公司 农行青岛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不 超 过
4.0086 亿 人
民币

4 7 青岛海尔制冷电器有
限公司 建行海尔路支行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不超过 24 亿
人民币

5 8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DBS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之后
6 个月

不超过 3.5 亿
美元

6 9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ING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自签发之日起 36 个月 不 超 过 1 亿
欧元

7 10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

BNP Paribas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自首次提款日起六年 不超过 1.5 亿
欧元

8 1 Candy S.P.A.

ING Bank N.V., London
Branch、Intesa Sanpaolo
S.p.A.、ING Bank N.V.,
Milan Branch、ICBC
(Europe) S.A.,Milan
Branch、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 S.p.A.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担保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融
资协议签署日后五年

不 超 过 6 亿
欧元

9
Haier New Zealand
Investment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DBS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贷款协议项下最终到期日 不超过 2.3 亿
新西兰元

10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
司 DBS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 至主合同债务偿还完毕 不超过 26 亿

港币

综上，公司前述担保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且在
实际发生时均履行了严格的内部审议程序，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公司目前仍处于担保期间内的
对子公司担保事项及相关金额均为经前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执行内容， 公司无需就该等担保事
项另行履行内部审议程序等，其效力以子公司已与相对方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

六、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4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长远发展，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等相
互之间为 2024年度银行及其他各类融资项目等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350,000万元的担保。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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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该等业务不构成关
联交易，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度，公司海外收入占比较大，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大，预计 2024 年公司将继
续面临汇率或利率波动加剧的风险，为降低资产及负债业务的汇率及利率风险影响，2024 年公司拟操
作余额不超过 65 亿美元的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以规避和降低汇率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
的影响。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外汇资金衍生品交易概述及必要性说明
1、外汇资金衍生品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 其交易原理为与银行签订远期

购汇、结汇、掉期协议，约定未来购汇、结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等协议约定
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购汇、结汇业务，锁定当期购汇、结汇成本。

2、公司开展本次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目的是规避和防范公司因国际贸易业务所面临的汇率风
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办理外汇衍生品交易提前将换汇交易成本固定在一定水平，可
以有效避免汇率大幅波动导致的不可预期的风险。

3、公司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规模与公司实际进出口业务量、海外资产/负债规模等相适应，
不存在投机性操作。 在公司海外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为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加速公司与
新增境外子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实现融合及协同效应， 公司认为有必要通过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来
规避汇率风险。

二、 拟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交易概述
1、远期结汇/购汇业务
针对公司进、出口业务，与银行（或其他依法可从事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签订远期结/购汇合约，

锁定未来外汇兑本币的结/购汇汇率，消除汇率波动的影响。
2、外汇掉期业务
针对公司的近远端现金流的不同需求，与银行（或其他依法可从事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签订掉

期合约，规避汇率波动的影响。
3、NDF（即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和期权业务
公司面临的风险币种日趋多样化及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如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泰铢等，部

分币种在当地没有可正常交割的普通远期或对冲成本太高。 为增加对冲的措施和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公司将尝试通过其他 NDF、货币期货和期权组合等产品作为补充及备用对冲手段。

4、货币、利率互换等业务
随着公司的国际化运营，海外业务规模、资产及负债日益增加。 为有效对冲海外资产及负债所面

临的汇率及利率波动风险，公司拟通过货币及/或利率互换业务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
根据公司的进出口情况及经营预算，以上第 1-3项业务为规避进出口业务汇率波动风险等，2024

年拟操作余额不超过 50亿美元； 第 4项业务为规避资产及负债业务的汇率及利率风险，2024 年拟操
作余额不超过 15亿美元。 公司会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在总计余额 65亿美元范围内调整上述 1-4项业
务的具体操作金额。

三、 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交易的主要条款
1、合约期限：公司所开展的日常运营活动所涉及的外汇资金业务期限基本在一年以内。 涉及的

资产及负债项下的货币/利率掉期业务在 1-5年内。
2、交易对手：银行（或其他依法可从事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但在本议案涉及的外汇衍生产品业

务范围内， 公司及子公司的交易对手不包括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或海尔集团公司下属其他依
法可从事相关业务主体。

3、流动性安排：所有外汇资金业务均对应正常合理的进出口业务背景，与收付款时间相匹配，不
会对公司的流动性造成影响。

四、 外汇资金业务相关管理制度
就外汇资金业务的操作规范，公司内部按照《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相关规定，以及《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等，严格执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五、 外汇衍生产品交易的风险分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遵循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

有外汇资金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
但进行外汇资金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
远期结汇业务：公司将根据产品成本（构成基本为人民币）和市场风险确定是否签订远期合约，签

订合约后相当于锁定了换汇价格，通过远期结汇业务将有效抵御市场波动风险，保证公司合理及稳健
的利润水平。

远期购汇业务：根据与客户签订的进口合约和汇率风险，通过此业务锁定未来换汇成本。 虽然存
在一定的机会损失风险，但通过远期购汇业务将有效降低市场波动风险，锁定采购成本。

其他 NDF、 期权等衍生品工具主要在无法签订普通远期结/购汇业务或成本过高时进行操作，仅
作为以上业务的补充。

货币互换业务主要是通过调整资产或负债的币种，使资产和负债币种得以匹配，规避汇率波动风
险；利率互换业务是将浮动利率业务转换为固定利率业务，规避利率波动风险，或是在利率下行的情
况下，通过将固定利率转为浮动利率以降低成本。 以上业务均存在真实业务背景，不存在投机行为。

2、汇率波动风险
在公司按外汇管理策略锁定远期汇率后， 外汇汇率实际走势与公司锁定汇率波动方向发生大幅

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后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形成公司损失；在外
汇汇率变动较大时，公司锁定外汇套保合约与汇率大幅波动方向不一致时，将形成汇兑损失影响；若
汇率在未来未发生波动时，与外汇套保合约偏差较大也将形成汇兑损失。

3、内部控制风险
外汇衍生产品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4、交易违约风险
在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对手方出现违约的情况下， 公司将无法按照约定获取套期保值盈利以对冲

公司实际的汇兑损失，从而造成公司损失。
5、客户违约风险
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客户调整订单等情况将使货款实际回款情况与预期回款情况不一致，可

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已操作的外汇衍生产品业务期限或数额无法完全匹配，从而导致公司损失。
六、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以规避汇率风险为目的，且仅限用于进行公司进出口业务、海外资产/负债管理相关的外汇操

作，公司不得从事该范围之外的外汇衍生产品交易。
2、严格按照《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外汇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审批流程，由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授权总裁/总裁办公会负责本次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运作和管理，并由资金部作为经办部门，财务
部等为日常审核部门。

3、公司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产品业务，财务部门及时跟踪交易
变动状态，严格控制交割违约风险的发生。

4、公司进行外汇衍生产品业务必须基于公司的外币收（付）款的谨慎预测和实际业务敞口情况，
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交割日期需与公司预测的外币收款、存款时间或外币付款时间相匹配，或者与对
应的外币银行借款的兑付期限相匹配。

七、 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进行确认计量，

公允价值基本按照银行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或获得的价格厘定， 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
确认。

八、 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开展的外汇资金交易，其会计核算原则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外
汇资金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九、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开展外汇资金业务，其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防范利率及汇率波动风险，降低利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开展外汇资金业务。

十、 独立董事的意见
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运用外汇

资金衍生品工具降低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控制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已制定外汇衍生品交易的管理制度，为公司从事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制定了
具体操作规程，可以有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按照相关制度的规定适时开展外
汇资金衍生品业务。

十一、 备查文件

1、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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